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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5/2021_2022__E5_88_91_E

4_BA_8B_E6_A1_88_E4_c67_265164.htm 被告人范江诈骗案[本

案提示]本案终审宣判后，关于案件处理的依据和结论在司法

机关内部引起较大争议，公诉机关对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提

出了不同的意见，中央电视台法制栏目也对本案进行了专题

点评。著名刑法专家赵秉志教授从犯罪构成理论和罪刑相适

应原则的角度认为，昆明中院的审理结论具有充分的法理依

据，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可以说，本案的审理思路和准确

适用法律的方法将对全市刑事审判法官在解决类似问题上起

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案情]公诉机关：昆明市盘龙区

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范江。1998年7月，邮

政储蓄所营业员范江在受其母亲赵某某委托办理定期储蓄存

款过程中，采用非法打印存款存单后又取消交易的方式，

将147000元占为己有。2001年7月，上诉人范江又采用相同的

手段和方式，将同事张某某委托交办的署名为孙某某的存

款10000元的存单取消交易，将该笔钱据为己有。据此，公诉

机关认为：被告人范江利用职务之便，将完成存款手续的公

款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庭审中

，被告人范江辩称：其主观上没有侵占公共财产的故意，客

观上也没有侵占公共财产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审判]该

案经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

告人范江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准确，应予

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



范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范

江以不构成贪污罪为由，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首先，在本案中，赵

某某、张某某委托范江将赵某某、孙某某的个人财产在银行

进行存储，范江作为受委托人，本应依照委托人的意志，将

款项存入银行，但范江却违背委托人的意志，将款项占有使

用，然后又利用其非法开具的存单使委托人相信款项已存入

银行。在整个过程中，范江并未履行受托事项，将款项存入

银行，委托人的款项根本没有作为储蓄款进入银行，这些款

项当然也就从未被银行所控制，成为公共财产。因此，二审

法院认为，范江占有使用的款项不属于公共财产。其次，上

诉人范江采用打印存单后又取消交易的方式所开具的存单，

虽然在形式要件上记载了相关存款内容，但由于缺少范江将

相应款项存入银行的事实，故委托人赵某某、孙某某所持有

的存单属范江采用非法手段开具的，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

的无效存单。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范江所实施犯罪

的对象是并不具有公共财产性质的银行存款，而是受委托人

交予其代存的个人财产。其行为没有对公共财物的所有权造

成侵犯，范江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一审判决范江犯贪污罪

，属于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二审法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二）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

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撤销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

院（2002）盘法刑初字第488号刑事判决；二、上诉人（原审

被告人）范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5000元。[评析]本案案件事实清楚，但由于被告人



范江的犯罪行为表现形式较为特殊，导致一、二审法院基于

同一事实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下面，将就这个案件的

定罪量刑作如下分析：一、通过对款项性质的分析，可以认

定上诉人范江实施的占有行为不构成贪污罪首先，存单不能

作为认定款项是公款的唯一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有关规定清楚地表明知道，

金融机构承担兑付义务的前提是存单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

存款关系的真实存在，而不只是基于持有人持有的存单。综

合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可以知道，存单持有人所持有的存单虽

然盖有银行的章戳，具备形式上的要件，但与银行之间却不

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据此，检察机关和一审法院仅以委托

人持有存单就认为存单持有人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真实的存

款关系，并以此认定上诉人范江所占有的款项是银行公款的

做法是不恰当的。其次，上诉人范江实施的占有行为是在将

款项存入银行之前。根据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显示，上诉人范

江在拿到委托人的款项后，并没有通过履行相应的手续将款

项存入银行，而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编造谎言，制做假存

单，骗取委托人的信任，进而达到占有他人款项的目的。因

此，上诉人范江所占有的款项不属于公款，其行为不构成贪

污罪。二、上诉人范江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本案中，上诉人范

江利用其职务的便利，没有将取消交易的作废存单随当日的

凭证报表上报储蓄监督人员审核，而是向委托人出具并虚构

事实，骗取他人的信任，进而占有了他人的款项。故二审合

议庭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范江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的手段行

为和占有他人款项的目的行为，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

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出具存单虚构事实的方式、



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该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构成诈骗罪。三、 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具体分析本案

的定罪量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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